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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消费总量   指一定时期内全国物质

生产部门、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

种能源的总和。该指标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、

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。能源消费总量

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、天然气、电力 ,

不包括低热值燃料、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

利用。能源消费总量分为终端能源消费量、

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和能源损失量三部分。

（1）终端能源消费量 : 指一定时期内全

国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

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量。

（2）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 : 指一定时期

内全国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之和与

产出各种能源产品之和的差额。该指标是观

察能源在加工转换过程中损失量变化的指标。

（3）能源损失量 : 指一定时期内能源在

输送、分配、储存过程中发生的损失和由客

观原因造成的各种损失量 , 不包括各种气体

能源放空、放散量。

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  指一定时期内能源

经过加工、转换后 , 产出的各种能源产品的

数量与同期内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

的比率。它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

工艺先进与落后、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

标。计算公式为 :

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= 能源加工、转换产

出量 / 能源加工、转换投入量 ×100%

工业废水排放量   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

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。包括生

产废水、外排的直接冷却水、废气治理设施

废水、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

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 , 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

水（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）。

工业废气排放量   指企业厂区内燃料

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排入空气

中含有污染物的气体的总量 , 以标准状态

［273K,101325pa］计。

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 指企业在燃料

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

硫总质量。

烟（粉）尘排放量   烟尘是指通过燃

烧煤、石油、柴油、木柴、天然气等产生

的烟气中的尘粒。工业粉尘指在生产工艺

过程中排放的能在空气中悬浮一定时间的

固体颗粒。如钢铁企业耐火材料粉尘、焦

化企业的筛焦系统粉尘、烧结机的粉尘、

石灰窑的粉尘、建材企业的水泥粉尘等。

烟（粉）尘排放量指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

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烟尘及工业粉尘

的总质量之和。烟尘或工业粉尘排放量可

以通过除尘系统的排风量和除尘设备出口

烟尘浓度相乘求得。

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 指报告期内企

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、半固体状

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总量 , 包括危险废

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。

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指通过回

收、加工、循环、交换等方式 , 从固体废物

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、

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（包括当

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）,

如用作农业肥料、生产建筑材料、筑路等。

综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。

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指工业固

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

（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）的百分率。

计算公式为 :

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= 工业固体

废物综合利用量 /（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+

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）×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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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  指以综合利用或

处置为目的 , 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

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

数量。专设的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或贮存设施

必须有防扩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、防止污染

大气、水体的措施。

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  指将固体废物焚

烧或者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

所 , 并不再回取的工业固体废物量（包括当

年处置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）。

处置方法有填埋（其中危险废物应安全填

埋）、焚烧、专业贮存场（库）封场处理、

深层灌注、回填矿井等。

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  指报告期内企业

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

设施、场所以外的数量 , 不包括矿山开采的

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（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

性的废石除外）。




